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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事故受侵害的第三人可直接向保险公司求偿 
李克才 
 
 

摘要：《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保险法》第 50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

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据此，机

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纠纷中受害人可以将保险公司作为被告，要求其直接承担赔偿责任。  

    《道路交通安全法》于 2004年 5 月 1 日施行后，因国务院《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尚未出台，

理论界与实务界对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性质；保险公司与受害人之

间是否存在法律关系；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折扣赔付条款的效力等问题认识不一，以致各说各话。各地

法院在裁判中亦是各行其是，“相同案件得不到相同裁判”，严重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作为法律

工作者的任务，不是消极的等待新法的颁布，而应对现行法律进行认真研究，深刻理解法律的精义，对个

案作出妥当的裁判，以维护社会的安定。笔者拟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以典型性案例为视角，对上述诸问题

略陈已见，以求教于同仁。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2004年 7月 19日，甲驾驶货车在 204国道上与骑自行车的乙相撞，乙经抢救无效死亡。经公安交管部

门责任认定，甲与乙在事故中所起的作用相当，双方负同等责任。2004年 5 月 9 日，甲的货车在丙保险公

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为 20万元，保险期限 1 年，保险合同约定保险车辆驾驶人员在事故中负

同等责任的免赔率为 10%。后因赔偿事宜各方协商未果，甲的近亲属于 2004年 9月 6 日起诉丙保险公司和

乙，要求两被告连带赔偿因事故造成的死亡赔偿金 185240元、丧葬费 7790元、医疗费 7900元、交通费

500元、精神抚慰金 40000元，合计人民币 241430元。 

    丙保险公司辩称，被告乙与我公司存在保险合同关系，而原告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与我公司没有权

利义务关系，原告只能向被告乙主张权利，再由乙向我公司申请赔偿，我公司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请求

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起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甲驾驶的货车将乙撞伤致死。甲的肇事车辆在丙保险公司投保了责任限额为 20万元

的第三者责任险，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76条和《保险法》第 50条的规定，原告虽然不是保险合同

的当事人，但本案是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原告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故对丙保

险公司辩称其不应成为被告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丙保险公司应当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扣除双方约定

的免赔率，对原告直接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超过保险责任限额的部分，根据事故认定书，双方对事故负同

等责任，甲对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过错，应适当减轻乙的赔偿责任。甲的死亡给其近亲属造成了极大的精

神痛苦，但考虑到甲对事故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过错，应当酌情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 

 

    法院遂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76条、《保险法》第 50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判决丙保险公司

赔偿 18万元，乙赔偿 25000元，余款由原告自行承担。[1]丙保险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除认同一审法院的裁判理由外，同时还认为：丙保险公司以保险合同中约定保险人依据保险车

辆驾驶人员在事故中所负的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其对乙的责任只能承担赔偿 50%，再扣

除 10%免赔率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是无过错补偿责任，在将第三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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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视同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的情形下，当然不必审查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免赔、折扣赔付条款，且这

些条款的约定只在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不能对抗受害人，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由乙依法承

担。据此，丙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足，原审判决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二审法院遂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2] 

    二、问题的提出 

 

    案件的争议的焦点是：（1）“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是否为同一险种；

（2）保险公司与受害人之间是否存在法律关系；（3）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折扣赔付条款的效力。 

    三、问题的法理分析 

    （一）“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是否为同一险种 

 

    有观点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76条规定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现在实施的“机动车第

三者责任保险”并非同一险种，其主要理由是：（1）二者制定的部门、适用的依据和功能不同。“强制三者

险”的适用依据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由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商业三者险”适用的依据是《保险法》，

由保监会制定《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和费率的规章。（2）投保时的费率和责任限额不同。保险公司开办“强

制三者险”不以营利为目的，其所规定的费率将比现在的“商业三者险”要高，且责任限额是确定的，有全国

统一标准；现行的“商业三责险”的费率相对来说要低，责任限额是双方协商确定的。（3）承担责任方式不

同。“强制三责险”中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担责，不以被保险人的责任为前提，有社会保险性质。“商

业三责险”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负有民事法律责任，保险人即应支付赔偿金。[3]还有观点认为，在国务院依

法律授权出台相关办法之前，保险公司与机动车辆所有人之间的保险关系是在保险法及保险合同基础上形

成的，这当然是一种普通商业性保险合同关系。[4]某个保险属于何种保险是由保险双方约定并由保险合同

为证的，并不因一部新的法律规定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而自动变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

[5]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第三者责任险属于企业的一种经营行为，强行让其承担维护社会稳定的道义是违背

市场规律的。[6]由此可见，持 “商业三责险”之观点者不在少数。 

 

    笔者认为，首先，《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76条第 1 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

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

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该款中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保险法》中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

险”的险种是否相同，在实践中是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也是保险公司不愿直接向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的重

要原因。保险公司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是法定的强制保险，而《保

险法》中的“机动车第三人责任保险”则是商业保险。《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实行法定强制保险，

是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机动车所有人承担的是公法上义务，不履行该义务，则要受到行政处罚。如扣留

车辆、罚款等。但机动车所有人与保险公司签订“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仍是私法上的行为，当事

人可选择保险责任限额，如保险合同可在 5 万元、10万元、20万元、50万元、100万元和 100万元以上不

超过 1000万元的档次范围内协商确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机动车第三人责任保险”，有“强

制”二字的区别，是否应认定为同一险种。《保险法》于 1995年 6 月月 30日公布，同年 10月 1 日施行。

当时《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没有出台，也没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规定。受当时立法政策的影响，

《保险法》没有规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其后《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

强制保险，《保险法》在立法时不可能预见。对《保险法》中的“机动车第三人责任保险”的含义应作扩大

解释，以与新法《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含义相一致。据此，应认“机动车第

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机动车第三人责任保险”为同一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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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自 2004年 5 月 1 日起，机动车所有人与保险公司签订“机动车第三人责任保险合同”是机动车办理

所有权登记、车况年检的必备条件，因此“机动车第三人责任保险”实质上就是强制保险。[7]保险公司在与

机动车所有人签订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合同时借助行政强制力获得了商业上的利益，而在其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时却认为其不是“强制保险”而是“商业保险”，以逃避其赔偿责任，有违诚实信用原则。[8]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8条第 2 款“依照前款缴纳的罚款全部纳入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

法由国务院规定”的规定，并不是针对已参加机动车第三者的强制保险的情况，而是针对第 1 款规定的“机

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未按照国家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情况。因此，保险公司亦不能以国

务院的规定未出台而认为不存在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 

    （二）保险公司与受害人之间是否存在法律关系  

    有观点认为，司法实务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保险赔偿请求权的行使与民事赔偿请求权行使的关

系。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包括因交通肇事侵权所构成的民事赔偿关系和因被保

险人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需实现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关系。与此相适应，交通事故受害人和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第三方当事人两种身份集中于保险赔偿请求权利人一身。我国现行立法就此

缺乏明确的规定，保险法第 50条第 1 款很难得出受害人作为第三方当事人能否直接向保险人行使保险赔偿

请求权的结论。[9]还有观点认为，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76条的规定来看并不能必然得出保险公司负

有先予赔偿义务的推论，即使第三者的损失并未超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10]我国

台湾地区实施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 5 条规定：因汽车交通事故致受害人体伤、残废或死亡者，加

害人不论有无过失，在相当于本法规定之保险金额范围内，受害人均得请求保险赔偿给付。[11]我国《海

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 97条规定：“对船舶造成油污损害的赔偿请求，受损害人可以向造成油污损害的船

舶所有人提出，也可以直接向承担船舶所有人油污损害责任的保险人或者提供财务保证的其他人提出。油

污损害责任的保险人或者提供财务保证的其他人被起诉的，有权要求造成油污损害的船舶所有人参加诉

讼。”这种特别规定虽仅适用于船舶油污损害责任保险。但为了保护被害人的权益，被害人可直接向责任保

险人提起赔偿诉讼的规定应成为普通法的一般规定，适用于一切商业责任保险事项。[12]笔者认为，根据

《保险法》第 10条的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保险合同相对人为

投保人与保险人，即机动车所有人与保险公司之间存在保险合同关系。在特定情形下，保险合同还可涉及

被保险人（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有时是同一人）及受益人。 

    如人身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死亡，可由其生前指定的受益人向保险公司主张赔偿。受害人虽与机动车所

有人之间存在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但与保险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或侵权的法律关系。《保险法》第 50条规

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

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受害人虽

然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但在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是基于法律的

直接规定。在《道路交通安全法》未出台之前，《保险法》对保险人可直接向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虽有规定，

但因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配套而徒具形式。在以往的实践中，一直沿用的是“商业三者险”，当保险车辆发

生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时，先由第三者向投保人请求赔偿，在投保人承担赔偿责任后，

再由投保人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所以，在诉讼中，保险公司极力主张只有投保人是保险合同当事人，而

受害人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保险公司不应成为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的被告。  

    从另一层面上进行分析，机动车方发生事故造成侵权，受害人基于侵权法律关系要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

任和基于法律规定和保险合同的约定，由保险公司承担给付赔偿金的义务，二者基于不同的原因而产生同

一给付义务，并因其中任何一个债务人的履行而使全部债务归于消灭，保险公司和机动车方的债务构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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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的不真正连带债务。[13]对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的损失，除非在受害方故意的情形下，受害人既可直

接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也可要求机动车方赔偿损失，还可同时向机动车方和保险公司主张权利。[14]据

此，受害人对机动车方是否承担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的损失应有选择权。本案原告方选择同时请求保险

公司和侵权人进行赔偿的方式进行救济，有其充分法理依据。 

    本案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76条的保险公司首付责任与《保险法》第 50条第 1 款的“第三者直接请

求权”从法理上进行结合运用，完整地理解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保险法》的立法原意。“被保险人的

故意和过失与第三者毫不相干”，是美国联邦第十九上诉法院于 1982年在特瑞格里案中确定的判列规则。

是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从贯彻国家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的“汽车责任强制保险”的公共政策出发，对保

险公司主张的“契约自由”法学理念的否定。美国联邦第十九上诉法院认为，第三者对保险公司直接赔偿请

求权不是基于保险合同，而是基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保险公司以第三者不是合同当事人，与保险公司没

有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理由，本身就违反汽车责任制保险的创设目的。

美国联邦第十九上诉法院的这个著名判例作出后，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纳。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

括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76条）都规定了第三者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15] 

    （三）关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折扣赔付条款的效力 

    至于《保险条款》中的“保险公司免赔率”条款效力问题的认定，在实务上比较混乱，有的法院判决有效，

有法院的判决无效。有观点认为，对交通事故中导致的第三者损害，保险公司的赔付范围应按照行业理赔

规则进行，即赔付额应以投保人承担的责任份额为限，不应无根据地扩展。[16]具体到本案，一审法院即

认定有效，而二审法院则认定无效。在理论上也存有很大争议，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该条款无

效。理由是：这是一个典型的霸王条款，是保险公司的单方规定，根据公平精神应认定该条款无效，否定

保险公司享有免赔率。[17]第二种观点认为，该条款有效。理由是：“保险公司免赔率”条款是保险公司计算

保费和保险利润的依据，同时，也是保险双方的约定，应认定有效。否则，商业保险若是无利可图，将会

对保险业的发展不利，从而影响到公共安全。第三种观点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在第三人请求侵权

损害赔偿案件中，不应审查该条款的效力。因该条款的约定只在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不能

对抗受害人。所以，不必审查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免赔条款的效力。笔者认为，对“保险公司免赔率”条款效

力的否定，在目前情况下不应由司法机关来作出，而应由立法机关作出统一规定，以结束实践上存在的混

乱局面。 

    至于折扣赔付条款，并不涉及保费计算和保险利润的问题，此只是保险公司为减轻自己的赔付责任，并

提请被保险人尽注意义务的约定，此条款不能对抗第三人。 

    四、结语 

    综上所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76条第 1 款对保险公司是否应向受害人直接承担赔偿责任，定有明

文。同时，也使得《保险法》第 50条的规定具体化。保险公司作为适格被告参加诉讼，并先承担赔偿责任，

当无疑义。即在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应先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

第三者予以赔偿，对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由事故责任人按责任比例赔偿。诉讼中，若不将保险公司列为

被告，不但保险公司的责任限额范围难以确定，且待诉讼结束后再由保险公司根据投保人的申请理赔，对

第三者极为不利。难以贯彻《道路交通安全法》设立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以保护第三者的立

法意旨，对第三者的保护亦难能周全。 

注释：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1] 江苏省响水县人民法院（2004）响民一初字第 727号民事判决书。 

[2]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5)盐民一终字第 43号民事判决书。参见笔者撰写的《何卫军等诉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海县支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载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主办：《参阅案例》2005年第 6 期，第 14－17页。 

[3]参见徐军著：《＜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76条规定保险公司担责在审判实务中存在的问题》，载 2005年

5 月 11日 http://www.chinacourt.org 中国法院网。 

[4]参见杨前明著：《需建立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法》，载 2005年 8月 2 日《人民法院报》之

《法庭内外》栏目。 

[5]参见刘文基著：《保险公司限额赔付不必确定过错责任》，载 2005年 7 月 26日《人民法院报》之《法

庭内外》栏目。 

[6]参见马英杰著：《保险公司应在确定过错责任后赔付》， 2005年 7 月 5 日《人民法院报》之《法庭内

外》栏目。 

 

[7]自我国恢复保险制度以来，保险公司推行的“机动车第三人责任保险”一直是被政府相关部门当作强制险

来推广和运行的。正如中国保监会“保监发[2004]39号”通知中称：“目前，我国近 24个省市已经通过地方

性行政法规形式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实行了强制”，并要求“各财产保险公司暂时按照各地现行做法，

采用公司现有三者险条款来履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强制三者险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待《条例》正式出台后，

再根据相关规定进行调整，统一在全国实施”。如湖北省政府于 1992年 3月 13日发布的《湖北省关于机动

车辆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的规定》第 3 条规定，“本省境内所有单位和个人拥有的机动车辆，都必须参加机

动车辆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第 4 条规定：“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由合法经营保险业务的财产

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以下简称保险公司）负责经营，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此项业务。”第 11

条规定：“对必须参加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而未投保的机动车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农机管理部门不予办

理年度验审手续。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及其执勤人员，有权检查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凭证。” 

 

[8]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性质的论述，可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法官高海鹏所著的《现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性质》一文，该文有较精辟的见解，颇值一读。载 2005

年 7 月 18日 http://www.chinacourt.org 中国法院网。 

[9]参见贾林青著：《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中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地位和权利》，载 2005年 8 月 3 日

《法制日报》第 10版之《法律实务》栏目。 

[10]参见马英杰著：《保险公司应在确定过错责任后赔付》，载 2005年 7 月 5 日《人民法院报》之《法庭

内外》栏目。 

[11]载 http://www.civillaw.com.cn中国民商法律网。 

[12]参见王良元著：《商业性责任保险纠纷中被害人应可直接起诉保险人》，载 2005年 8月 10日《人民

法院报》之《综合业务》栏目。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13]参见王良元著：《商业性责任保险纠纷中被害人应可直接起诉保险人》，载 2005年 8月 10日《人民

法院报》之《综合业务》栏目。 

[14]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76条的规定来看，对于发生交通事故后的责任承担，规定了不同的归责原则：

（1）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2）机动车之间实行过错责

任原则；（3）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4）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

意造成的，实行免责原则。保险公司以及机动车一方是否承担责任与自身有无过错没有关系，其不能以自

己没有过错为由，拒绝承担责任。而且只有在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行为造成时，机动车一方才能免责。 

[15]参见迟建刚著：《一个法理水平很高的判决》，载 2005年 3 月 8 日《山东法制报》。 

[16]参见马英杰著：《保险公司应在确定过错责任后赔付》，载 2005年 7月 5 日 《人民法院报》之《法

庭内外》栏目。 

[17]参见迟建刚著：《一个法理水平很高的判决》，载 2005年 3 月 8 日《山东法制报》。 

 


